
债的概述

1、 形成权: 根据权利⼈单⽅的意思就可以使已复⽣的⺠事法微系发⽣变化的权利

债的履⾏

1. 债权⼈提存的权利 ,
⾃提存之⽇起五年内未⾏驶的权利消失 ,

扣除费⽤后归国家所有

债的保全和担保

1 .最⾼额保证⽆约定保证期间的 ,
保证⼈享有任意解除权

I.债务⼈与债权⼈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 ,
但未履⾏的 ,保证⼈仍承担保证责任

了
,

定⾦合同 ⾃交付定⾦之⽇起⽣效

4, 反担保⽅式是指债务⼈提供抵押或质担 , 或第三⼈提供担保 ,

抵㩥质押

5
.
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压 ,向债务⼈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按其

内部约定的⽐例分担
。
没有约定的

,
平均分担

。

6.保证⼈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以超过诉讼

时效为由抗辩的 ,
⼈⺠法院不予⽀持

7.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中断中⽌ ,延⻓的濰䂺。

8 ,
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等于主合同的履⾏期限 ,视为没有约定,推定为 6个⽉ 。

9.约定保证⼈的责任直⾄本息还清为⽌ ,视为约定不明 ,
推定2年

10定⾦应当以书⾯形式约定。当事⼈在定⾦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的期限

1 1
.债权⼈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懒债务⼈住所地法院管辖

12.债权⼈以次债务⼈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 ,
未将债务例为第三⼈的 ,

⼈⺠法院可以追加

债务⼈为第三⼈

B. 同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的 , 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 ,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14
.

主合同 纠纷未经仲裁审判 ,并就债务⼈财产依法强制执⾏仍不能履⾏债务前 ,债权⼈要求⼀般

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
,
保证⼈有权拒绝

15.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 ,从债权⼈要求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起
,
开始计算保证合同 (债务)的诉讼时效



1 6
,
债权⼈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原告胜诉 ,

诉讼费由次债务⼈承担

⻔
,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未对债务⼈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

免除责任

18 .
同债权既有保证⼜有物的担保的 ,保证⼈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

19
.

⼀般保证的债权⼈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 ,
从判决或裁决⽣效之⽇起,开

贴计算保证合同 (债务)的诉讼时效

u
,债权⼈与反担保⼈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

21
,

保证⼈对债务⼈的注册资⾦提供保证的,债务⼈的实际投资与注册资⾦不符,或抽逃转移注册资⾦的 ,

保证⼈在注册资⾦不⾜或抽逃转移注册资⾦的范围内承带连带保证责任

22定⾦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

B.债权⼈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原告胜诉 ,债务⼈与次债务⼈的债相应消灭

债的转移和消灭

1
,
债权⼈转让权利的通知原则上不得撤销
2
.

3 .
撤销权⾃债权⼈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起⼀年内⾏使。

⾃债务⼈的⾏为发⽣之⽇起五年内

没有⾏使撤销权的
,该撤销权消灭

4
,
当事⼈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 ,

推定为未变更

5. 合同订⽴时双⽅约定解除权⾏驶情形, 当情形出现时 ,享有解除权的 ⼀⽅以单⽅意思表示即可使

合同消灭
,
不必征得对⽅同意

6.合同的权利 义务终⽌ , 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

7. 出卖⼈迟延交付房屋或买受⼈迟延⽀付购房款,经催告在3 个⽉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
当事⼈⼀⽅

请求解除合同的
,
应不⽀持 ,但当事⼈另有约定的除外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1
.

在履⾏期限届满之前 ,

当款⽅明确表示或者以⾃⼰的⾏为表明不履⾏债务的
,
可以解除合同

2
.
当事⼈⼀⽅迟延履⾏主要债务 ,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的 , 当事⼈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了
,

当款⽅依照《⺠法典》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 。合同⾃通知到达对⽅时解除

4.合同解除后 ,尚未履⾏的 , 终⽌履⾏,已经履⾏的 ,根据履⾏情况和合同性质
,
当事⼈可以要求 恢复原状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
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

5.不定期合同当事⼈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
但出租⼈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

6.单⽅解除意思表示到达对合即告解除 ,不以对⽅同意为要件;如对⽅有异议应当在约定的形媩限

届满前或未约定异议期间的在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之⽇起3个⽉内起了个⽉内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

确认上诉
。

7
.
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没有约定 ,

经对⽅当事⼈催告后,解除权⾏使的合理期限为3个⽉ 。对⽅ 当事⼈

没有催告的 ,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之⽇起 1年 内⾏使
,
逾期不⾏使的,解除权消灭

。

⺠法概述

1.债权濰关系的客体是给付,即债务⼈的作为与不作为 ⽀配权
2 ⽀配权

,

⼀


